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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告圆谷制作株式会社（株式会社円谷プログクシヨン）诉被告上海淮海青少年用品有限
公司署名权侵权纠纷一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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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高院知识产权庭维护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04年沪一中民五（知）初字第198号

原告圆谷制作株式会社（株式会社円谷プログクシヨン），住所地日本国东京都世田谷区砧七丁目4番12号。  

法定代表人圆谷英明（円谷英明），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尤宪迅、周淳，上海市光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上海淮海青少年用品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淮海中路775号。  

法定代表人华坚，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游闽键，上海市协力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圆谷制作株式会社（株式会社円谷プログクシヨン）诉被告上海淮海青少年用品有限公司署名权侵权纠纷一

案，本院于2004年10月29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04年12月15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被告委托代理人均

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诉称，其系奥特曼影视作品的著作权人，在奥特曼影视作品和使用奥特曼形象的商品上标有©TSUBURAYA 

PRODUCTIONS、©TSUBURAYA PROD的英语著作权标志，或者©円谷プロ的日语著作权标志。原告认为，被告出售的使用奥

特曼形象的玩具标上了©Tsuburaya Chaiyo英语著作权标志，以表示Tsuburaya Chaiyo是奥特曼影视作品著作权人，严

重侵害了原告作为奥特曼影视作品著作权人享有的署名权等权利，故请求法院判令：1、被告立即回收并销毁使用

©Tsuburaya Chaiyo英语著作权标志的商品；2、被告在《解放日报》上公开赔礼道歉；3、被告赔偿损失并返还不当得

利共计人民币6,175元。  

被告辩称，其所销售的涉讼玩具都是从上海艺隆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艺隆公司）以合法途径取得的，其作为能

提供合法来源的销售商不应承担任何法律责任，故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经审理查明，2004年9月2日，原告委托代理人尤宪迅在被告处购得“咸蛋超人玩具系列”中的“超人祖非”玩具1

只，同时取得盖有被告发票专用章的03-0894151号发票1张。根据上海市光明律师事务所的申请，上海市静安区公证处

对上述购买过程进行了公证，并出具了（2004）沪静证经字第9910号《公证书》。公证购买的玩具单价为人民币42元，

其外包装盒上多处印有一个内含 “咸蛋超人”与“ULTRAMAN”字样的椭圆形标志；包装盒正面左下角及盒盖上均印有

“©Tsuburaya Chaiyo Licensed by RuiShi”外文字样；包装盒背面左上方印制了“宇宙超人”、“超人塞文”、“超

人杰克”、“超人艾斯”、“超人泰罗”、“超人祖非”、“超人之父”、“超人之母”等8种“发声发光系列”咸蛋

超人的上半身外形图，左下角印有“本产品由Chaiyo版权有限公司授权”和“广州市锐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出品”字

样，右下角贴有印制了被告名称和“1102201-8”、“7寸盒装超人玩具”等内容的标签；盒底还贴有一标签，该标签上

所印文字为“经销商：上海艺隆贸易有限公司”及其地址、电话、传真和邮编。此外，在“超人祖非”玩具腿部内侧及

 



所附面具背面亦印有“©Tsuburaya Chaiyo”等字样。  

被告与艺隆公司签订过1份期限自2004年1月1日起至2004年12月31日止的《联销合同》，约定前者提供三楼商场的

玩具区域，设立后者商品联销柜销售后者提供的商品，并约定联销的商品统一使用被告发票等。在被告提供的相关订货

单、收货单等单据上，也分别列有货号为“1102201-8”的商品。  

原告当庭明确，其在本案中要求被告赔偿的费用包括被告销售被控侵权产品的获利人民币551.80元以及购买涉讼玩

具款、公证费、照片冲印费、翻译费、原告工商资料的认证费、车费、律师费等。  

以上事实，有原告提供的（2004）沪静证经字第9910号《公证书》及其封存实物，被告提供的《联销合同》、订货

单、送货单和收货单、供应商销售日报表等证据以及庭审笔录等在案佐证。就赔偿部分，除购买涉讼玩具款外，其余费

用的凭证原告均未提供。  

为证明权利归属问题，原告在起诉时所提供的证据材料是其于2004年3月15日就《宇宙英雄奥特曼》、《杰克奥特

曼》、《艾斯奥特曼》、《泰罗奥特曼》等影像作品出具的《著作权人证明书》。  

庭审后，原告又向本院提交了6份民事判决书。其中，本院于2000年4月12日作出的（1999）沪一中知初字第119号

民事判决查明：“奥特曼”系列影像作品系由圆谷制作株式会社制作，这些系列影像作品中的“奥特曼”（ULTRAMAN）

人物在多部系列剧中形象虽有一些变化，但主要特征相同，即头部为头盔形，眼睛突起呈椭圆形，两眼中间延至头顶部

有突起物，无眉，无发。该判决还认定：圆谷制作株式会社对“奥特曼”形象依据《伯尔尼保护文学艺术作品公约》享

有著作权并受我国著作权法的保护。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于2000年9月11日作出维持上述一审判决的（2000）沪高知终

字第44号民事判决。中华人民共和国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1999）沪二中知初字第111号民事判决及其上海

市高级人民法院于2000年9月11日作出的（2000）沪高知终字第46号民事判决、中华人民共和国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作出的（2000）穗中法知初字第104号民事判决及其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02年11月20日作出的（2002）粤高法

民三终字第84号民事判决亦均对圆谷制作株式会社所主张的“奥特曼”形象著作权问题进行了确认；同时，后两份判决

还查明：圆谷制作株式会社的英文译名缩写为TSUBURAYA PROD.。鉴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

第九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下列事实，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四）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

认的事实”，故在被告未能提供足以推翻前述判决的相反证据的情况下，本院可以确认原告对具有已生效判决书中所描

述的主要特征的“奥特曼”形象享有著作权。  

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在于被告销售标有“©Tsuburaya Chaiyo”英语标识之奥特曼玩具的行为是否构成对原告署名

权的侵犯。本院认为，首先，从被告提供的相关证据可以判断，原告委托代理人从被告处购得的“超人祖非”玩具系由

艺隆公司供货，可见被告已对其销售之被控侵权产品的合法来源问题承担了举证责任；其次，原告在本案中仅主张

“©Tsuburaya Chaiyo”的标注形式侵犯了其对奥特曼形象所享有的著作权中的署名权，而客观上被告并不是在涉讼玩

具上标注“©Tsuburaya Chaiyo”英语标识的行为实施主体，且该英语标识的前一个字母组“Tsuburaya”又与登记注册

于日本国的原告之英文译名缩写的第一个字母组相同，故对于一般难以正确理解“Tsuburaya”这一拼写复杂的外文字

母组的中国销售商来说，不能苛求其对涉讼玩具上的“©Tsuburaya Chaiyo”标识是否会产生著作权上的争议作出准确

的认知。综上分析，被告就原告在本案中通过公证保全所证明的销售行为不应承担法律责任。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二条第二款、第五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

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九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原告圆谷制作株式会社（株式会社円谷プログクシヨン）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本案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000元，由原告圆谷制作株式会社（株式会社円谷プログクシヨン）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原告圆谷制作株式会社（株式会社円谷プログクシヨ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30日内，被告上海

淮海青少年用品有限公司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并提交上

诉状正本1份，副本1份。 

审 判 长 黎淑兰 

代理审判员 刘静 

代理审判员 胡震远 

二○○六年二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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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 记 员 谭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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